关于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本科生综测方案修订说明
（2025年3月6日修订版本）
为进一步完善本科生奖学金综合测评加分方案，发挥测评方案的激励导向作用，结合学院实际情况，经过意见征集、学生代表座谈、学院研究讨论，于2025年3月6日对《化学工程与技术学院本科生奖学金综合素质测评方案》进行修订调整。修订内容如下：
一、第十八条（一）德育1.2部分，为鼓励学生积极参加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研修班（简称“马研班”）、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养工程（简称“青马学堂”），加强对党的重要思想的学习，“参加校级青马学堂、马研班”加分由0.3调整为0.4，“参加校级青马学堂、马研班并获得优秀学生称号”加分由0.4调整为0.5。
二、第十八条（二）智育1.3部分，对竞赛级别、竞赛目录的认定进行补充说明，补充内容在说明（1.3）中体现。具体为“由协会举办的竞赛，由学院研究讨论后确定加分”，可认定加分的学科竞赛“包括范围为：（1）包含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官网公布的全国普通高校大学生竞赛分析报告竞赛目录（包括竞赛目录和观察目录）的竞赛，可认定加分；（2）经学院研究确定可认定加分的附加目录，如各级创新创业大赛、全国大学生Chem-E-Car竞赛、全国大学生化工HSE创新设计大赛等。”
三、第十八条（四）美育，对竞赛级别的认定进行补充说明，补充内容在“说明”中体现。具体为“由协会举办的比赛，由学院讨论研究后确定加分。”
[bookmark: _GoBack]四、对全文的各级标题序号进行校对调整。
